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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高級中等教育法》要求各校輔導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

相關自治組織，並提供其必要協助，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學生自治係公民教育與政治社會化的一環，學生透過學生自治活動培養對民

主政治的認知與體驗，而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治組織架構與運作情形

各有特色，希望能透過活動促成各高級中等學校全校型學生自治組織相互認

識、觀摩與交流，以深化彼此的民主素養。 

貳、 活動目的： 

一、藉由跨校學生自治組織彼此間的認識與交流，促進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

生對於公民行動的重視與對公共事務之關懷。 

二、透過主題課程展現中學生瞭解參與公眾事務與學生行動的各種面向，促

成學生對學生自治重大議題有更深入理解。 

三、提供各高級中等學校學聯會、學生會或班聯會（為統一並簡化說法，以

下皆簡稱學生會）相互觀摩之平臺與機會，促成其自我檢視組織發展狀

況，進而促進組織健全發展。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 

肆、 參加對象： 

一、擺攤展示報名（以校為單位，限定學生會幹部）： 

(一)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會幹部（含指導老師）。 

(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生會幹部（含指導老師）。 

二、現場觀摩學生：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含未

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取得學籍者）之學生，以學生會或其他學生自治組織

之幹部為優先。 

伍、 活動人數： 

一、擺攤展示：採小組方式報名，每校以 1 組為限，每組人數 2～5 人（含指

導老師），預計錄取 35 組，依各校學生會特色與區域均衡狀況決定錄取

學校，額滿為止。 

二、現場觀摩學生：預計錄取 150 人，每校至多 3 人，額滿為止。 

陸、 活動日期：114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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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地點：待招標後公告。 

捌、 活動內容： 

一、活動日程，詳如附件一。 

二、收集近期高中學生會運行常遇見問題，先由專家辦理學生會有關之主題

講座，活動以各校學生會觀摩交流時間為主軸，最後由專家提供講評及

建議。 

玖、 報名期間： 

一、擺攤展示：114年 3 月 5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30 分～4 月 11日（星

期五）12 時：30 分，開放網路 google 表單以學校小組為單位報名。 

二、現場觀摩學生：11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30 分～5 月 14

日（星期三）12 時：30 分，開放網路 google 表單供現場觀摩學生報名

（以學校為單位報名）。 

三、為增加各校響應能量，擴大認識及參與的機會，鼓勵各校透過觀摩他人

經驗，累積創意構想，發揮自主學習能力，提供以下活動獎項。 

(一)攤位人氣獎： 

1.各組至服務處領取創新人氣獎選票貼紙 4張，利用攤位說明時間至各

展區觀摩他組作品，選出心目中攤位人氣獎，將選票貼紙貼到人氣獎

榜單上。 

2.各區（東部區、北部區、中部區、南部區、離島區）至少選出人氣第

1名學校，依照各區報名狀況總數可增額 2名，頒發現金 2,000元。 

(二)闖關獎：參加人員經報到後領取攤位闖關卡，到各攤位完整瞭解各校

學生會運作與年度活動，可在闖關卡蓋上一個戳章，完成闖關卡 18

個戳章任務前 50名者即可獲得獎品 1份。 

(三)為鼓勵學生會發展，經專家學者研商討論，得增設評審團推薦獎 3

名，頒發現金 2,000 元。 

壹拾、 報名程序： 

一、擺攤展示： 

(一)114 年 3 月 3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30 分公布訊息於國立彰化高

級中學首頁之「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並進入報名專區 google表單

報名。 

(二)依照學生會運作特色、區域學校數均衡狀況決定錄取學校，預計 11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公布錄取正（備）取結果，公告於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事務資訊暨活動網站首頁，或國立

彰化高級中學網站首頁，併行通知。 



 3 

(三)正取學校請於 114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前完成以下報名程序： 

1. 將紙本報名表（附件二）免備文掛號寄至「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務

處」（地址：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78 號），信封上請註明「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成果觀摩活動報名」（郵戳為憑）。依報名表繳交

狀況辦理備取相關事宜。 

2. 上網填寫錄取 google 表單，內容有「參加人員資料、交通方式、交

通費預估、學生會成立宗旨暨簡介、學生歷年重要運作、特色摘要

（近二學年，112 學年~113 學年）、學生會幹部團體照」。 

3. 已報名之學生因故無法出席者，應於活動前一週通知承辦學校，以

利作業。 

二、現場觀摩學生： 

(一)114 年 4 月 14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30 分公布訊息於國立彰化高

級中學首頁之「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並進入報名專區 google表單

報名。 

(二)預計錄取 150人，各校至多錄取 3人（如總人數不足 150人，則各校

增額錄取）。預計於 114 年 5 月 16日（星期五）公布現場觀摩學生錄

取名單。 

壹拾壹、 經費補助： 

一、交通住宿補助： 

(一)為鼓勵學生參加，擺攤展示報名錄取之 35 組學校，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第 2、5 及 12 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

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交通

費應按行程必經之順路計算之。 

(二)東部地區（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離島地區（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屏東縣與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學生及指導老師覈實

補助來回交通費，如有住宿需求請提供名單，統一由承辦學校安排，

住宿地點待招標後公告。 

(三)其餘地區：學生及指導老師覈實補助交通費。 

(四)擺攤展示報名階段錄取之 35 組學校所預估補助交通費用，請於 114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前回傳報名表（紙本、網路兩者皆要）。 

二、攤位布置補助：擺攤展示報名階段錄取之 35 組學校，補助攤位布置費用

3,000 元，可支用於印刷費及雜支等。 

三、有關本案經費補助各組學校事宜說明如下： 

(一)核撥：經通知後請申請學校掣據向國立彰化高級中學請款。 

(二)核銷：申請學校得於支用範圍內自行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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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報：本案請確依核定金額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於 114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前

檢附下列資料函報承辦學校辦理核結。 

1. 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各校成果報告書（附件

三）：請提供活動照片（當日攤位照片、學生參與活動等）2 到 4 張

等資料。 

2. 教育部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3. 如有結餘款請繳回。公立學校採就地審計，私立學校請將原始支出

憑證造冊繳回承辦學校。 

四、現場觀摩學生：不另行補助，請各校自行依規定支應。 

壹拾貳、 建議攤位展示重點，學生攤位展示應同時呈現以下兩大重點，相關展示

參考資料如附件四。 

一、學生會之「行政部門運作」、「立法部門運作」、「權力分立設計之特色」、

「選舉制度」、「財務制度」、「學生權益」、「活動績效」，及「整體性表現」

等 8 大項目。 

二、學生會之「學生會特色活動」。 

壹拾參、 承辦學校聯絡方式：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務處 

訓育組長  04-7222121 轉 32101 chsh2211@chsh.chc.edu.tw 

學務主任  04-7222121 轉 32001 chsh32001@chsh.chc.edu.tw 

壹拾肆、 其他注意事項及交通資訊 

一、如有患有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之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等疾病請勿出席

與會；患有呼吸道疾病者，於人潮較密集區，仍建議戴口罩。 

二、高鐵建議搭乘：搭乘至高鐵臺中站，於指定時間於指定地點集合（待公

布），由接駁車接送至活動場地。 

二、搭乘臺鐵：請搭車至臺鐵臺中車站下車，於指定時間於指定地點集合（待

公布），由接駁車接送至活動場地。 

三、教師自行開車：請導航至活動地點。 

壹拾伍、 經費：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經費支應。 

壹拾陸、 參與證明：活動結束後，頒發設置攤位之學生活動參與證明。 

壹拾柒、 獎勵：本計畫執行績優人員，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承辦學校依

權責予以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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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流程表 

時間 內容 備註 

09：10~10：00 報到與場地布置 
國教署長官 

彰化高中王延煌校長 

10：00~10：10 開幕式 
國教署長官 

彰化高中王延煌校長 

10：10~11：10 

分場 A 

主題講座：學生會與學校師長及外界的溝通技巧

─以辦理活動與爭取經費為例 

講座待聘 

分場 B 

主題講座：如何完備學生自治組織─以案例談組

織權力分立之設計 

講座待聘 

11：10~12：10 各校學生會觀摩交流時間(含展示區布置) 

1.在各攤位進行交流 

2.每攤位提供 1 張展架（各校繳交

符合格式之檔案由承辦學校統一

印刷）、桌椅（數量及尺寸待招

標後公告）。 

12：10~13：00 午餐饗宴（持續交流） 

13：00~14：30 各校學生會觀摩交流時間 
參與師生、專家與來賓在各攤位

進行交流、攤位評分 

14：30~15：30 學生自治會法令宣導、問答及有獎徵答時間 由專家講授 

15：30~16：00 專家講評與建議 
由專家提供各校學生會分享觀摩

之內容予以講評及提供建議 

16：00~16：50 綜合座談 
國教署長官 

彰化高中王延煌校長 

16：50~17：30 閉幕式 
國教署長官 

彰化高中王延煌校長 

17：30 賦歸  彰化高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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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報名表 1 

 

報名學校全名  所在縣市  

 

帶隊指導老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理
性別 

□男 □女 
用餐 

習慣 
□葷□素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宿
需求 

是；否 E-mail 
 

 

小組報名學生（擺攤）-1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理

性別 
□男 □女 

用餐
習慣 

□葷□素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宿

需求 
 是；否 E-mail 

 

擔任幹部名稱 新任（113 學年第二學期）  原任（113 學年第一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報名學生（擺攤）-2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理

性別 
□男 □女 

用餐
習慣 

□葷□素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宿
需求 

 是；否 E-mail 
 

擔任幹部名稱 新任（113 學年第二學期）  原任（113 學年第一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報名學生（擺攤）-3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理

性別 
□男 □女 

用餐
習慣 

□葷□素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宿
需求 

 是；否 E-mail 
 

擔任幹部名稱 新任（113 學年第二學期）  原任（113 學年第一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報名學生（擺攤）-4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理

性別 
□男 □女 

用餐
習慣 

□葷□素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宿

需求 
 是；否 E-mail 

 

擔任幹部名稱 新任（113 學年第二學期）  原任（113 學年第一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東部地區（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離島地區（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屏東縣與偏遠地區
及非山非市學校得補助 6月 12日晚上及 6月 13日晚上住宿，統一由承辦學校安排，地點待招標後
公告。非前述地區學校之師生如有住宿需求不提供補助，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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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報名表 2（小組報名補助經費申請表） 
 

報名學校全名  所在縣市  

 
單人交通費計算 
自「服務機關/就讀學校」至「高鐵臺中站」或「臺鐵臺中車站」，交通費應按行程必
經之順路計算之。 
 

交通工具 起點 訖點 單程金額 來回 小計 

飛機    *2  

高鐵    *2  

船舶    *2  

汽車    *2  

火車    *2  

捷運    *2  

總計  

 
住宿 
本活動依法補助東部地區（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離島地區（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屏東縣與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同學及指導老師 6 月 12 日晚上及 6 月 13
日晚上住宿，地點統一由承辦單位安排，待招標完成後公告。非前述地區者不予安排
住宿。 
 
小組攤位佈置補助 
攤位布置補助：擺攤展示報名階段錄取之 35 組學校，補助攤位布置費用 3,000 元，可
支用於印刷費（例如：文宣品、海報等）及雜支等 
 
參加本觀摩活動人員到達活動會場交通接駁方式（請同校參與人員一起行動） 

自行到達活動會場 

搭乘至高鐵臺中站搭乘接駁車 

搭乘到臺鐵臺中車站搭乘接駁車 

 
各組交通費總計 
 

項目 每人單價 人數（師生總計） 小計 備註 

交通費 
 

（請填入金額） 

 

（請填入人數） 
  

攤位佈置 

補助 
3,000 1 組 3,000  

總計申請補助金額   

承辦單位  主計單位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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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報名表 3 

學校  學校所在縣市  

地址  

學生會 

正式名稱 
 

現任學生會

會長姓名 
 

學生會會長

就讀年級 
 

現任學生會 

會長 Email 
 

學生會 

會長電話 
 

學生會組織架構

及權力分立 

之簡介 

（字數以 350 字

為原則） 

 

學生會財務管理

與運作之簡介 

（字數以 250 字

為原則） 

 

學生會選舉制度

之簡介 

（字數以 250 字

為原則） 

 

近年特色活動 

之簡介 

（112～113 學年） 

（建議條列呈現） 

 

填表者（學生會） 單位組長 單位主任 校長 

    

（下一頁為報名表填寫應注意事項，請仔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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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攤展示學校報名資料表填寫注意事項：  

1. 擺攤展示學校必須填寫附件二之各種表格（1 至 3），各所需資料請如實填寫；表格高度不足時，

請自行增加，請勿調整寬度；如使用電腦打字填寫本表，請勿調整字體、字型與字型大小等文

字格式。所有表格皆須核章！ 

2. 本人同意將報名參與本活動所填載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或任職單位、通訊（戶籍）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E-mail 信箱及相關資訊等），

無償提供教育部國教署蒐集、儲存、分析及運用，以辦理活動相關作業。 

3.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關必須明確告知對您權益的影響，如您未於

填表者簽名欄中簽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不會審核您的資料，亦將不受理您的報名，

並恕不退件及通知。 

4. 本表由學校學生會報名參與本活動之成員填寫，並請於 114 年 5 月 2日（星期五）前將報名表免

備文以掛號寄至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 78 號（郵戳為憑），並註明「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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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各校成果報告書 

學校 
 

學校所在縣市 
 

地址 
 

學生會 

正式名稱 
 

現任學生會

會長姓名 
 

學生會會長

就讀年級 
 

現任學生會 

會長 Email 
 

學生會 

會長電話 
 

參與人員一 

參與心得 

（字數以 250

字為原則） 

 

參與人員二 

參與心得 

（字數以 250

字為原則） 

 

參與人員三 

參與心得 

（字數以 250

字為原則） 

 

參與人員四 

參與心得 

（字數以 250

字為原則） 

 

填表者 單位組長 單位主任 校長 

    

 

 

 

（請繼續填寫下一頁，並詳閱下頁之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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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照片 2～4 張（展示海報呈現、當日活動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 （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填寫須知：  

1. 本報告書由參與擺攤之學校填寫，且必須於 114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以前繳交。 

2. 本成果報告書必須核章！ 

3. 本人同意將報名參與本活動所填載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或任職單位、通訊（戶籍）地址、聯絡電話、手機號碼、E-mail 信箱及相關資訊等），

無償提供教育部國教署蒐集、儲存、分析及運用，以辦理活動相關作業。 

4. 表格高度不足時，請自行增加，請勿調整寬度；如照片格數不足，請自行向下增列；如使用電

腦打字填寫本表，請勿調整字體、字型與字型大小等文字格式。



 

 12 

附件四 

學生會成果觀摩活動展示參考資料（參考大專校院學生會資訊交流平臺） 

※以下各參考指標並非要求各校學生會的海報必須每一條都呈現，而是提供設計海報內容參考用。 

 

壹、可以呈現的內容： 
 

一、學生會會員的權利保障 

1. 學生會會員的權利義務是否明定於組織章程中？ 

2. 學生會的權利或利益是否會有遭受限制的情形？貴校學生會會員在什麼時候會被限制行

使某些權利或利益？這樣的限制措施是否有制定法規來規範？ 

3. 學生會會費之收取是否合乎法規？貴校學生會會費之收取是否有徵詢會員本人同意？是

否有退費機制？未繳納者是否會有差別待遇？ 

 

二、學生會權力部門設計之特色（含內部運作規章與權力分立機制） 

1. 學生會組織章程是否有區分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等權力部門（例如學生會掌行政權、

學生議會掌立法權、學生評議委員會掌司法權）？貴校學生會有哪些權力部門？ 

2.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是否有制定職權行使法規？貴校學生會各權力機關有哪些職權？ 

3. 學生會各級法規範如何制訂與修改？貴校學生會是否有明文規範規定章程與各種法規之

制訂與修改？具體的立法、修法、廢止法規的程序規範如何設計？ 

4.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之間是否有權力分立與制衡的設計？貴校學生會如何透過章程或相關

法規範來規定各權力部門間運用哪些措施來制衡彼此藉以避免濫權？ 

5.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之間是否有設置溝通、協商或協調機制以避免僵局？貴校學生會是否

有明文規範或運作慣例來化解政治僵局？ 

6.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內部如何分配工作或任務？貴校學生會是否有明文規範或長期運作慣

例來分配工作與任務？ 

7.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之運作是否有符合民主治理課責之相應設計，追求透明性、代表性、

回應性等？貴校學生會是否有明文規範或長期運作慣例來落實公開透明、滿足會員利

益、回應會員需求、與非幹部的會員溝通良好？ 

8.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是否有會議規範？貴校學生會是否有明文規範或長期運作慣例來規定

議事規則？是否有議事規則教育或培訓？ 

9.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是否有定期召開會議？各部門如何決定什麼時候開會？開會內容？誰

來決定是否召開會議與會議內容？ 

10.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召開會議是否落實民主平等原則？貴校學生會各部門在召開會議前是

否能充分通知應出席人員？是否有提供會議資料？是否有簽到與製作會議紀錄？會議記

錄是否翔實？ 

 

三、選舉與免除制度 

1.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負責人或幹部（例如學生會會長、正副議長及議員）的推選制度為何？

是否有補選機制？貴校學生會是否有明文規範各種幹部的推選或票選制度？相關選舉機

制是否符合民主、公正、公開等指標？ 

2. 學生會是否有設置能獨立運作的選舉專責單位？貴校學生會是否有選舉委員會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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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負責辦理哪些幹部之選舉？ 

3.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的負責人或幹部之候選人是否有參選限制？貴校學生如欲參選學生會

負責任或幹部是否有資格限制（例如年級、成績...等）？ 

4. 學生會幹部推選前是否有充足的公告制度？貴校學生會選幹部前是否有先公告選舉期

程？是否有政見發表會或候選人辯論制度？ 

5. 學生會幹部選舉是否有防弊制度？貴校學生會幹部選舉是否有防止舞弊（例如賄選、期

約、約定不參選協議...等）機制？ 

6. 學生會幹部是否有免職或去職制度？貴校學生會幹部（例如學生會會長、學生會各部部

長、學生議會議長）是否有免職、解職或去職制度（例如罷免、彈劾、記過免職...等）？ 

7. 貴校學生會幹部推選是否有其他特色？例如大選區、不分區（通常搭配政黨比例代表制）

排序複選、連記制...等。 

 

四、幹部訓練與經驗傳承 

1.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幹部是否有交接制度？貴校學生會各部門如何交接給次屆幹部？是否

有確實完成交接工作？前屆幹部是否有保留足夠資料供次屆幹部能有效掌握職務？ 

2. 學生會各權力部門是否有教育訓練、經驗傳承、實習、顧問等制度？貴校學生會如何讓

各部門幹部或成員能更快、更順利且有效熟悉業務？ 

3. 學生會各部門是否與其他學校學生會進行交流活動？貴校學生會與其他學校學生會有哪

些交流活動？如何與其他學校合作辦理各式活動、意見交換或觀摩？ 

 

五、財務制度 

1. 學生會是否有財務管理辦法？對於經費編列、動支與記帳是否有明文規範？貴校學生會

是否有明文規定關於預算編列、經費動支、稽核、審查等事項？ 

2. 學生會預算、決算、結算之審核程序是否公開透明？是否有預算書、決算書及其審查紀

錄？所有經費來源（例如各項贊助、捐款、販售商品收入）與去處都有單據並公開徵信？

貴校學生會運用各項經費前是否有事先編列預算（含預計收入與預計支出）？是否有預

算審核與把關機制？經費動支後是否有編寫財務報告或是決算書供審查單位審核？ 

3. 學生會各權力部分就經費運用之分配是否有招開協商？貴校學生會在提報預算書前是否

有與學生議會或其他權力部門協商預算比例？ 

4. 學生會經費是否設立專戶（非私人帳戶），且由專人專帳負責管理或公開徵信？學生會經

費帳戶之簿冊與印章是否分別由專人保管？貴校學生會是否有在金融機構（例如郵局）

開立帳戶？該帳戶是否有專人保管？帳戶收支是否有公開徵信？ 

5. 各項經費收支單據是否確實整理？核銷憑證是否加蓋稽核印章？正本與影本（說明原因）

的黏貼與核銷程序是否顯示清楚？ 

6. 學生會器材、設備之財產清冊是否清楚？是否有使用或借用、維修及盤點記錄？器材、

設備是否有圖片為證？ 

7. 學生會是否訂定明確的保管制度以及採購、報廢流程（辦法或方式）？ 

8. 學生會是否有訂定相關的財務交接流程？ 

9. 學生會人員（含用錢單位、管錢單位）是否有經過財務稽核等訓練？ 

 

六、學生權益（校務參與） 

1. 學生會是否有明文規範推選參與學校各種會議（例如校務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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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議...等）之代表？學生代表是否有確實參與各項會議？ 

2. 學校各種會議的學生代表是否有學生會或是學生直選的民主正當性？佔學校各項會議的

委員比例是否合乎教育部或校內的相關規範？ 

3. 學生會是否主動蒐集或積極反映學生意見給學校？貴校學生會是否有反映學生意見給學

校行政單位的實際案例？ 

4. 學生會是否積極參與校園議題的討論？貴校學生會是否有主動參學校內重要議題的討

論？或是舉辦關於論壇或公聽會或座談會來討論校內重要議題？ 

5. 學生會是否積極促進師生之間的相互溝通與理解？（可提出具體方式如辦理座談會、議

題討論會議，辦理相關活動等等） 

 

七、活動規劃與績效評估 

1. 學生會舉辦各項活動前是否有撰寫活動企劃書？活動是否能按照計畫執行？活動舉辦成

效與否是否有辦理考核評估？活動辦理成效如何？ 

2. 學生會辦理各項活動是否有詳實記錄？活動結束後是否有召開檢討會？是否有蒐集活動

參與者的意見（例如問卷方式）進行分析？活動後是否有做成檢討報告？檢討會是否有

會議紀錄？ 

3. 學生會是否協助學校行政單位或與學校行政單位合辦校內各項活動？ 

4. 學生會是否舉辦或參與跨校性的各項活動？ 

5. 學生會是否有具傳統或特色之活動？ 

  

八、其他表現 

1. 學生會是否有建制網頁或網路平臺（例如 Instagram、facebook 社團或粉專...等）與會員

互動或公告訊息？ 

2. 學生會是否能即時回應會員或師長的意見？ 

3. 學生會是否有參與社會服務或公益活動？學生會的活動是否能結合公益？ 

4. 學生會是否有辦理有助於同學課業學習或是社會參與的活動？ 

 
 
 

貳、可以用什麼方式呈現： 

一、圖示：以心智圖或概念圖呈現組織架構、權力運作、活動舉辦流程、經費管控方式...等。 

二、照片：以精采的活動紀實照片（例如活動照）呈現，可適度加上文字下標題或說明。 

三、QR-code 連結影片：可以在文宣或海報中加上影片連結，分享舉辦活動或參與活動的紀錄。 

四、文宣品或其他：除了統一由主辦單位印刷的展架海報，亦可以透過如三折頁、傳單、文件

夾、旗幟...等文宣品，或如模型、鉛筆...等特色品，來呈現學生會的特色。 


